
廊 坊 师 范 学 院 学 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摘 要：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公安、检察、司法行政、审判、信访、立法等领域均受到了来自极左的政治

运动的冲击和破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域的法治工作并未完全停止，并未完全丧失其职能，呈现出非常时

期的非常特征。认真、细致地对这一时期的法治工作进行研究，对于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乃

至对于正确把握新中国法治建设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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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法治工作钩沉
曹守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所以还能够
维持基本的运转，长时期以来学界从政治史的视
角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这一时期的法治工作在
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笼罩下，在大量冤假错案的
冲击下，在大量极左社会运动的湮没中，显得无足
轻重，因此，不少学者对“文革”时期的法治工作以
“无法治可言”而轻易否定了。所以，既有的法制史
研究成果多是从公、检、法领域受到的冲击与破坏
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时期的法治状况。至于这一时
期的法治工作在维护社会运转方面发挥了怎样的
作用，学术界并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
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梳理，以抛砖引玉。

一、公安工作

公安工作在“文革”期间遭受到的冲击很大①，
并且时有反复，但仍然在维持社会的基本运作。
1966年 8月 22日，公安部在一次上报中央的报
告中指出，本年 6月 10日，公安部已经要求公安
干警和人民警察无条件支持“文革”，但少数地方
没有认真执行。8月 5日和 8月 20日发生的警察
与学生冲突的严重性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
此报告重申：“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
行为，绝对不能允许。”②《报告》规定：“一、不准以
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二、
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
对不允许。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
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
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四、重申警察
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
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

不准还手。”③中共中央于当日同意了公安部的这
一报告，并希望各级党委遵照执行。这个报告的颁
行使得公安工作陷入被动的状态中，各地也发生
了一些殴打警察的事件，公安工作少了威慑效能，
社会陷入更加无序的状态之中。即便在如此恶劣
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等一批政治家还是在力所
能及地推动法治工作的开展。

1971 年，周恩来在全国公安会议上，批评了
“文革”中的以权凌法，破坏公安组织、办案办法，
以及规章制度的做法。他指出：“现在组织没有了，
制度没有了，那套办法也没有了。……那些老人为
什么都不用了？老的不能不要，不能不用。”④ 1972
年 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公安部核心小组《关于公
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要求全
国各地抓紧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并在公安部门安
排合适的工作；撤销公安机关部门的“军管”。中央
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党委督促贯彻执行。11月 5
日，周恩来作了《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首都治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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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工作的指示》，以贯彻督促执行中央的批示。截
至 1973年，一批领导干部获得解放，一大批业务
骨干恢复了工作。

1972年 6月 13日，周恩来为解决上访人数
增多、维护首都治安等问题，批示要在合乎政策要
求的情况下，尽量每件都给予落实。12月 18日，
毛泽东在一封反映秦城监狱管理人员虐待犯人造
成严重事件的信件上作了重要批示：“这种法西斯
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①。同
日，周恩来为落实这一批示曾指示公安部等有关
部门采取拉网式清查的办法来调查信中所反映的
情况。1972年 12月 12日，周恩来要求公安部开
列出全部在押、未赦战犯人员的名单，以便在四届
全国人大后特赦。23日，周恩来看了相关部门送
审的战犯名录后，要求公安部门尽快分类进行准
备工作。② 1973年 1月 8日，周恩来审阅公安部呈
送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
的报告》，同意把秦城监狱划归公安部直接管辖，
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
遵守，容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
和学习”。同时，要求再拨部分医院的床位接收在
监人员的住院治疗。整顿后的秦城监狱在押人员
的管理在各方面都有所改善。③1月 21日，周恩来
对公安部《关于朱洛筠母子看望张学铭情况的报
告》作出批示，同意即日将张学铭释放回家就医，
原工资照发，如医药费不够，可告政协酌发救济
费。④1975年 3月，周恩来还督促华国锋转告各
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门：“把监狱清一清，看关的
是些什么人？怎么处理的？”⑤

1973年 3月 1日，周恩来就公安部关于在新
疆和田破获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件批告李德
生、李震等，要求公安部、总政治部派人“亲到现
场，弄清线索，严防扩大化，更要注意民族问题”⑥。
3月 9日，周恩来就公安部一则反映广东省宝安、
珠海等地部分居民外逃香港、澳门的材料批告李
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提出：请注意分配要公
道，停止购过头粮；此事在计划要点上要提出一个
供应指标，不能超过；对此类事公安部既有材料反
映，就要有措施紧跟。在公安部的材料里提到了宝
安、珠海二县一些社队征购任务逐年增加，甚至强
行征购社员口粮，取消或减少必需供应品，周恩来
在此旁批：“这如何能行？交了过头粮，减了口粮，
交了库存粮，这笔帐怎么算？”⑦1972年 7月以后，
周恩来对侦破在北京的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案作
了多次具体、周密的指示，成功地粉碎了多起苏联
特务在北京从事窃取情报、颠覆破坏活动的行动。
1974年 1月 10日，周恩来约华国锋、吴德以及北
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对

李洪枢案人赃俱获的行动方案。
1974年，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

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公安机关的党羽，借“批林批
孔”之名，把近 3年公安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关怀和
领导下的恢复、整顿和加强，当作所谓的“复旧”、
“复辟”、“倒退”和“算旧帐”大肆攻击，把坚持正确
意见的领导干部，作为所谓“孔老二的信徒”大加
批判。因此，这些运动使已有起色的公安工作再度
遭到冲击。⑧即便是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周恩来
还是对公安工作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1974年 4
月 26日，周恩来在一份题为《蒋特布置积极策反
我派往国外工作人员》的反映材料上批示：“请通
知全国公安系统注意，必须接受地方党的领导，随
时分别向公安部、地方党（组织）报告、请示；同时
要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才能保证对外特、蒋特的
各种破坏阴谋得以破获。尤其是广州情况最紧张，
千万不要疏忽”⑨。

1975年 4月至 6月，全国铁路共破获大小案
件 7600余起，依法惩办了各类犯罪人员 3000余
名⑩，从而有效震慑了犯罪，教育了干部和群众，
偷拿、哄抢运输物资的歪风邪气基本刹住，无票
乘车、扒车和闹事现象得以初步制止。这一时期
的公安工作涉及的领域得以逐渐拓宽，主要有对
敌特分子的斗争、火灾预防、信访、监狱、对外交
往中突发事件的处理、外籍人员的安置等等，这
些工作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75 年 6 月 18 日
至 7月 15日，公安部与铁道部联合召开全国铁
路治安工作会议，检查、总结了各地贯彻中共中
央决定的情况，交流了经验，部署了进一步搞好
铁路治安工作。

二、检察工作

从 1967年至 1977年，为检察工作的中断时
期，即在“文革”中检察机关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彻底破坏的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67年 1
月 13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名为
加强公安工作，实际上严重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
（1）江青、谢富治等人撇开各级党委的领导，到处
煽动和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不经过任何的法律
程序，建立了遍布各地的专案组，作为他们打击迫
害干部群众，尤其与他们对抗的领导干部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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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使全国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2）江青、
谢富治等人利用窃取的权力，制定保护他们少数
人特权地位的“法律”，提出“攻击诬蔑坚决执行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反动行为，对
于有这种行为的坏人，以及多次进行这种反动活
动、情节严重的人，要依法惩处”①。这个规定实质
上是他们镇压人民的“刑法”，用以保护林彪、江青
等人的篡权活动，使之合法化。（3）提出所谓“反对
客观主义”，实际上是主张不经过调查研究，不要
证据，仅凭他们的主观臆断，就可以任意构陷。
（4）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公然宣称“过去规定
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
约束”②，等等。所有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封建法西
斯专政的特征，根本不讲任何民主原则。③

1968年 2月 17日，谢富治接见最高人民检
察院军管代表时，对长期领导政法战线工作的彭
真与罗瑞卿等进行诽谤，并再一次全面彻底否定
了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他说：“过去，专政机关长期
被彭真、罗瑞卿把持，他们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检察机关也不例外。”④

1968年 12月，《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
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
告》获得最高领导人批示。⑤这份由最高人民检察
院、最高人民法院、内务部三方军代表和公安部
联合报送的材料在中国当代法治史上产生了极
其消极的影响，是法制建设史上的重大倒退。最
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
院先后被撤销。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判处，
法院只办手续。
检察权由公安机关行使，必然造成检察院相

关职能的萎缩。1970年 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
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其成员有康生、张春桥、吴
法宪、李作鹏（以上 4人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的主犯）、纪登奎 5人。康生在 12日召开的宪法
修改小组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再设立检察机关的
意见，张春桥、李作鹏随声附和。随后，康生在 15
日的小组会上提出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权的意见。
这从实质上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制。3
月 16日，宪法修改小组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
一些原则性问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请示报
告。毛泽东原则上同意了这个郑重其事提出不设检
察机关的报告。⑥ 康生等人提出的这个宪法草案，
从 1970年 3月到 1975年 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召开的 5年时间里，虽经多次修改，但有关
检察权的规定，基本上没有变动。这和制定 1975
年宪法的“左”的指导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1975
年 1月 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为“七五宪法”。第二

十五条明确规定了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权。
这样一来，就使林彪、江青集团砸烂检察机关的事
实，得到了根本大法的认可，具有了相应的“合法
性”。这也成为学术界对 1975年宪法没有给予太
多积极评价的重要原因所在，是新中国法制建设
史上的一大倒退。

三、司法行政

1959年 4月 28日，原司法部管理的工作被

交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司法部与各级司法厅局

先后被撤销。从中央到地方，司法行政与审判的
“分立制”被改变为“合一制”。此后，司法行政工作

归口设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厅以及各高级

人民法院设立的司法行政处。三年困难时期，最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厅编制由原先的 30余人减

至 3人。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处也同样

没有避免被取消的命运。⑦这一时期人们得出的经
验教训是：审判程序残缺不全，没有律师制度，法

律人才奇缺，政法干部青黄不接。从历史的经验教

训来看，实行审判与司法行政“合一制”有弊无利。

司法行政机关在人民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是可

有可无的，而是必须要建立，且需要不断完善和加
强的。⑧

1974年 12月下旬，毛泽东就曾指示四届人

大之后要把“国民党的那些战犯放出来”。1975年

2月 27日，毛泽东又指示，要给予释放后的战犯

以公民权。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人大常委会作出

的一项重要决定是，依照法律程序释放在押战犯。

3月 17日，周恩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特赦

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

部部长的华国锋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上就特赦全部

在押战犯问题作了说明。经过讨论，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

并予以完整的公民权。⑨ 3月 19日，最高人民法院

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黄维、李九思、庄村夫等

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这

次被特赦释放的战犯共有 293名，包括原属于国
民党集团的战犯 219名，伪满洲国的战犯 2名，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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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 94页。

③郑谦、张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76》，人民出版

社，2010年版，第 415页。

④⑦⑨⑩ 何兰阶、鲁明健主编：《当代中国的审判工

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30、132、132、132-

133、133、133、133页。

⑤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

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

⑥张化：《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中共党史研

究》1999年第 1期。

⑧《触目惊心的统计》，《北京晚报》1980 年 11 月 20日，转

引自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 60 年（1949—2009）》，陕西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215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北京》下，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 565页。

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 1名。①

1975年 9月 7日，邓小平将公安部党的核心

小组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级、将级党、政、军、特
人员的请示报告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公

安部的报告中央政治局已经讨论过。9日，毛泽东阅
后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

就业”。同日，邓小平也作了进一步的批示：“拟照主
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即（四）项的一〇九人，也予

释放。县团以上的三千多名，也照此原则办理”②。9
月，我国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 95名原国民党县

团以上人员、95名台湾武装特务和 49名武装特务

船员全部宽大释放。1975年 10月 29日，公安部等
部门提出《关于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

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实施方案》。12月 15日至 18
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组织了宽大释放大会，落实

了这一方案。③至此，在押战犯全部处理完毕。特赦
释放战犯工作是“文革”时期司法行政工作中一个

少有的亮点。从当时的文献看，更多是从政治的角
度来看待这一工作。今天，我们从法治建设的角度

看，或许能够得出不同于以往的认识。

四、审判工作

1967年 1月以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基
本上瘫痪，审判工作也都陷于停顿。12月，中央下

决心对公安机关（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军管”
后，人民法院事实上沦为各地公安机关军管会下

辖的“审判组”。从此，公安机关军管会取代了各级

人民法院行使各类案件的审判权④。这就使得国家
机器中的审判职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一打三反”⑤是“文革”中开展“斗、批、改”运
动的一个重要步骤。一方面，有效打击了反革命分

子和破坏分子；另一方面，由于打击面太宽，也制
造了大量冤案，如蔡铁根、张志新、遇罗克等无辜

被害。不仅普通的公民，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在
被揪斗之列。在批斗中，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捍卫尊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
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

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
们的国家”⑥。然而，刘少奇最终还是被批斗、折磨

致死，酿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悲剧。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达到了顶点。运动中，各地公

安机关军管会判处了 10 万余件反革命案件，经

“文革”后复查，冤错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⑦据审
判“四人帮”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统计，

在“文革”期间，被“四人帮”迫害的有 72.9 万多
人，迫害致死的有 3.4万人。⑧

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判处，法院只办手
续。在刑事审判中，法律规定的审判制度完全被废

弃，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法定的审判制度和程序被

诬蔑为“资产阶级的假民主”、“旧衙门的审判方

式”而全部被废弃。案件受理的各个环节实行“一

竿子插到底的做法”⑨。“群众专政”组织报送的材

料成为定案的唯一依据。甚至还有一些案件不许

承办人员查阅原始材料。这使得审判实质上只是

宣读一纸既定的判决，办一个走过场的“法律”手

续。⑩一方面，许多案件的审理是不公开的，“采用

逼供、诱供、指名问供，甚至刑讯逼供的办法，根本

不许被告人申辩”。另一方面，对案件的宣判召开

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的大会是经常的事情。大会

宣判后不允许被告人上诉就加以执行。有一些案

件，还采取了“巡回游行”、“巡回宣判”的做法。这

些威吓、震慑的做法都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而

所谓的“群红专政”更是导致了极多乱搜查、乱没

收、残害群众甚至草菅人命事件的发生。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干扰，

各地公安机关军管会强调审判机关是专政机器，

不管民事，把许多本应由法院解决的民事纠纷纷

纷推出去，“下放”给当地群众组织和当事人所在

部门解决。因此，民事审判工作被取消。这也就使

得本来由司法机关行使的民事审判权被移交给地

方基层单位行使，出现了有些工厂、公社甚至医院

都出“审判书”、“裁定书”的现象。在个别农村，有

些群众组织擅自设立法庭，对抓来的人进行非法

审判。如 1967年七八月间，广西一些地方就有群

众组织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法庭”，滥杀无辜，给当

地民众造成很大伤害。湖南省道县农村组成“贫下

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民事

权利被抛弃，个人财产可以随意查抄和没收，法定

民事审判程序被废止，例如离婚只要“组织”批准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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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何兰阶、鲁明健主编：《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当代中
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 135-136、138页。

③刁杰成：《周恩来与“文革”中的信访工作》，《当代中国史
研究》1998年第 2期。
④尽管有一些中央颁布的命令、通知和规定，如 1966 年 8
月 21日颁布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
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的规定》、8月 22日颁布的《中央

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

定》、9月 8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
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

序的通知》、10月 31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维
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还有 1967年 1月 11日颁

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
知》、1月 11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
知》、1月 1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
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规定》、1月 26日颁
布的《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
的命令》、2 月 17 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保

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安全的几项规定》、3 月 16 日颁布
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

规定》、6 月 22 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

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补充决定（试行草案）》、
9月 5日颁布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
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9月 13日颁布的《关于严禁抢夺
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等
等，在当时也发挥了法律制度的部分职能作用，但由于没

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定和通过，此处拟不进行专门研究。

1972年 3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总结了一

个《审判刑事案件的基本做法》。其主要内容有：办
理刑事案件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

确、量刑适当，强调要详细审阅案卷，要重证据、不
轻信口供、严禁逼供，要恢复上诉制度，依法实行

两审终审制，等等。这个《做法》的主要目的是试图
恢复“文革”前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法定的审判制度

和程序。1972年 9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简报上刊
登了福建的做法，并且在按语中正式提出，人民法

院必须整顿和健全审判程序制度。这份简报有力
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逐步恢复的审判程序制度建

设。① 到 1973年底，已有吉林、广东、湖北、湖南、
山西、安徽、甘肃、西宁等省市的高、中级人民法院

都制定、总结了刑事和民事案件审判程序制度的

试行办法。恢复审判程序制度的努力取得了一些
效果，有些地方人民法院抵制错误的审讯方式，防

止了冤错案件的发生。有的人民法院通过处理申
诉，纠正了个别冤错案件。

在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中，由于“四人帮”团伙的破坏和干扰，各级法院的

工作又偏离了正确的轨道，错判了一批案件。1976
年 4月 5日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以悼念周恩

来总理为主题，实质上是反对“四人帮”的伟大正
义行动，但在当时却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

还被诬陷为这个“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被撤

销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司
法行政工作又出现了失误，步入另一个低谷。

“文革”十年中，共判处了刑事案件 126万件。
其中，反革命案件 28万件，普通刑事案件 98万

件。经“文革”后复查，反革命案件绝大部分属于错
判，普通刑事案件约有 10%属于错判。大多数冤假

错案是在 1968至 1972年由公安机关军管会判处
的。由于“一打三反”运动制造错判的最多，占 10

年冤错案总数的 50%左右。②这些冤假错案在“文
革”结束后陆续得到了平反和纠正。

五、信访工作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国务院对 1972年以来的

信访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作了大量的工作，收
到了成效。1972年 5月 6日，国务院办公室制定

了《关于被审查的干部和家属来信处理办法》，6
月 6日，国务院办公室又制定了《关于军队干部问

题来信的处理意见》，解决了军队和地方的信访问
题。同时，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处还要定期向周恩来

汇总报告。
1972年 11月，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强信访工

作和维护首都治安的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各级
政府认真落实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强对

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管理力度，加强维护首都
治安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努力办好人民群众关注多、
反映强烈的问题；健全人民信访机构机制，调配有政
策水平和业务水平的干部群众，加强领导信访工作；
对来信来访的处理，应严格区分、正确处理敌我两类
不同性质的矛盾，努力做到合乎政策、有理有据，必
须满足来信来访人员的正当要求；坚决杜绝打击报
复来信来访群众；要把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尽可能
消灭在基层。这次会议对来信来访工作中的七个政
策性重要问题作出了相应规定，提出了具体解决办
法。中共中央很快批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参照
执行。这就是中发〔1972〕45号文件。有的学者高度
肯定了这些解决办法和中发〔1972〕45号文件：“如
果说，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办公室制定的两个办法是
解决部分领导干部的政策落实问题，那么，中发
〔1972〕45号文件则是解决涉及面更宽的全国性的
政策落实问题。同时，文件精神还推动了有关部门制
定更多落实政策的规定。”③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动
了信访工作的正常开展。

六、立法工作

“文革”时期的立法工作基本上陷于停滞状
态④。“七五宪法”的制定与实施，以根本大法的形
式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政体，但从法制建设
的角度看，较之 1954年宪法，却是一次倒退。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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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工

业水与废水》1974年第 2期。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 610页。

④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

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 227页。

⑤［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165页。

⑥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90页。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 240页。

可圈可点的是，1973年 8月 5日至 20日，国务院
相关部门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组织召开了首次全国
环境保护会议。会议研究了有关环境保护和社会
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
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自 1973年 8月 29
日下发试行。该《规定》指出，为了保护和改善环
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
下，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
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
民”①的方针。
其主要内容共分为十部分：做好全面规划，

工业要合理布局，逐步改善老城市的环境，综合
利用、除害兴利，加强对土壤和植物的保护，加强
水系和海域的管理，植树造林，认真开展环境监
测工作，大力开展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和宣传教
育，以及要安排落实环境保护所必需的投资、设
备、材料等。②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
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颁行的第一部有关环境保
护的综合性法规。③这也很可能是“文革”期间，中
国制定的唯一的一部综合性法规。这可以看作是
1972年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整顿工作在法制建设
领域的表现，为“文革”时期的法制工作增添了一
抹弥足珍贵的亮色，它是与“四人帮”坚持不懈斗
争的结果，值得引起充分的重视。
“文革”时期，法治工作不断受到极左政治运

动的冲击，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安全保障，法律，
乃至宪法的权威公开受到践踏而形同虚设，导致了
法律虚无主义的泛滥。许多本应由公、检、法部门行
使的职能被一些军管会、革委会取而代之，这些部
门机构的相关人员又对公检法事务的处理缺乏专

业技能，因而呈现出一些诸如调查取证草率、庭审

无法可依、检察形同虚设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随

着解放军“三支两军”运动的展开，人民解放军的

组织系统开始代替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形成自

上而下的领导体系④，在防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结构垮台，进而避免中国出现易遭外来侵略”⑤等

方面发挥了作用，各级革委会的普遍成立，使得

这个“内部矛盾甚多而效率不高的政权机构”⑥

结束了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军管”和各级

革委会事实上也承载了维持社会基本运转的部

分法治功能。尽管这些职能的行使时常为此起

彼伏的政治批斗运动所冲击和左右，但它们还

是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也是值得

肯定的。很显然，“文革”时期的法治工作也带有

非常突出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局限，但“这些工作

本身并不是这场运动的特定内容”，在维护社会

稳定和发展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不

应该被连同极左思潮笼统地否定了，而应该“予

以充分肯定”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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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ion system, and legislation are subject to shock and damage from extreme leftist political movements, while the rule of law in these

areas have not completely stopped and has not completely lost its functions, with unusual characteristics at unusual times. Careful and

detailed study of the work the rule of law during this period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ven for the history of the rule of law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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